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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100/2021_2022__E5_B1_B1_

E8_A5_BF_E7_9C_81_EF_c65_100080.htm 今年我省普通高校招

生工作已经全部结束，编制2007年普通高校招生计划在即。

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普通高校招生计划的宏观管理和有效监督

，省教育厅昨日发出通知，要求省内各高校必须严格执行国

家和我省下达的年度招生计划，违规学校将被核减下一年度

招生计划或被暂停招生。 省教育厅要求，各高校必须严格执

行国家和我省下达的年度招生计划，未经批准，不得擅自超

计划招生，突破计划招收的考生将不予电子注册；严禁高校

委托中介机构或个人拉拢、组织生源介入招生录取工作，警

惕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和家长升学的愿望，以所谓的

“学校自主招生”、“三本招生二本毕业”、“专本连读”

、“军事院校招生”等名义，引诱学生上当，从中谋取利益

。 我省各高校要加大对招生章程的审查力度，严禁不切实际

的虚假宣传和虚假承诺，严防因招生章程表述不清等原因造

成学生发生群体性事件；各高校不能以储备生源及其他任何

理由招收既没有国家计划又没有省招考中心办理正式录取手

续的所谓“预科生”、“插班生”等各种名目学生，严禁“

先上车、后买票”的招生形式；各高校的招生录取收费项目

和标准必须公开，严禁向考生收取录取费、调档费、赞助费

和专业调整费等；各高校严禁将以独立学院名义招收的学生

放在校本部进行借读或跟读，违反有关规定的将被停止或取

消独立学院招生资格。 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表示，在招生计

划执行和学生录取过程中，学校因为违规行为而引发学生不



满情绪、发生群体性事件、影响学校和社会稳定的，将按教

育部相关政策法规的规定进行严肃处理主管校领导立即停职

检查，并接受纪检监察部门的审查、处理；违规录取的考生

取消录取资格；核减违规学校下一年度招生计划或暂停其招

生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